《长宁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现代商贸业政策

申报指南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据《长宁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结合长宁区产业发展实际，长宁区商务委特发布现代商贸业政策条款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在长宁区依法设立、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单位。

二、基本申报材料

1.申请表（提交户管服务单位审核、加盖公章）；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支持方向

方向1：行业领军企业

支持内容：

对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符合现代商贸业发展导向的领军企业，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1亿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2：产业链关键节点

支持内容：

支持现代商贸业市场主体积极发挥产业链、价值链的集聚作用，根据市场主体辐射引领作用发挥的实际情况，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市场主体，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1亿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3：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

支持内容：支持现代商贸业市场主体加大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50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4：拓展产业新领域

支持内容：

对符合现代商贸业发展导向、产品或服务在行业内具备高端引领作用并拓展新领域的市场主体，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5：品牌提升

支持内容：

1.鼓励商贸业市场主体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根据市场主体品牌效应、发展情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200万元支持。

2.对首次获评上海市引领性本土品牌、“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奖励，对首次获评引领性创意品牌、“上海老字号”称号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10万元奖励。

专项申报材料：

1.获得荣誉称号的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2.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6：新业态新模式

支持内容：

支持商贸业市场主体开展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等，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10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7：行业活动及新产品推介

支持内容：

支持商贸业市场主体举办和参加各类行业峰会、交流论坛、展览展会、新产品推介及企业举办和参加出海、进博会、市区重点促消费等活动。符合要求的，给予举办活动每年不超过50万元支持，单个市场主体每年不超过100万元。支持现代商贸业市场主体参与活动，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场不超过5万元支持，单个市场主体每年不超过50万元。

专项申报材料：

1.举办活动专项审计报告或参与活动的相关发票（加盖公章）；

2.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8：市场拓展

支持内容：

支持商贸业市场主体进行国际国内市场拓展，扩大经营规模和交易规模，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增长。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5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9：绿色发展

支持内容：

对符合现代商贸业发展导向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的市场主体，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2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10：职业培训

支持内容：

支持现代商贸业市场主体开展职业技能与业务能力培训，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10万元。

专项申报材料：

1.培训相关发票等（复印件加盖公章）；

2.申报项目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方向11：就业惠民

支持内容：

对促进高质量就业，提高区域就业承载能力的现代商贸业市场主体，符合要求的，给予每年不超过20万元支持。

专项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四、申报方式

纸质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按次序装订成册并加盖骑缝章。一式三份提交户管服务单位初审。

五、其他注意事项

1.我委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区现代商贸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事宜，请项目单位自主申报项目。我委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委或我委工作人员名义向单位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我委举报。

2.申请单位在申报中存在造假、欺骗等行为，或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自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同时，将单位的失信行为记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黑名单。

3．本申报指南由长宁区商务委负责解释。

附件：现代商贸业专项政策申请表

长宁区商务委员会

  2026年3月2日

附件

现代商贸业专项政策申请表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
简介
	主要业务及盈利模式等

	
	□ 1.行业领军企业；申请金额  万元；

	
	□ 2.产业链关键节点；申请金额  万元；

	
	□ 3.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申请金额  万元；

	
	□ 4.拓展产业新领域；申请金额  万元；

	
	□ 5.品牌提升；申请金额  万元；

	
	□ 6.新业态新模式；申请金额  万元；

	
	□ 7.行业活动及新产品推介；申请金额  万元；

	
	□ 8.市场拓展；申请金额  万元；

	
	□ 9.绿色发展；申请金额  万元；

	
	□ 10.职业培训；申请金额  万元；

	
	□ 11.就业惠民；申请金额  万元。

	本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人签字：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相关材料可附页提交并加盖公章

